吉农计字〔2013〕208号
关于进一步做好农业综合开发

农业部专项项目储备工作的通知
各市（州）、县（市、区）农委（农业局）、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省农科院、吉林农业大学：

按照国家和省农业综合开发部门项目管理办法有关要求，经省农委与省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研究决定，2013年要进一步做好农业综合开发农业部专项项目储备工作，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申报程序

按照国家对申报农业综合开发农业部专项项目的有关要求，各地务必按照2012年国家项目指南规定的申报标准（详见附件1），择优筛选项目，并编制项目建议书上报省农委。各级农业部门会同同级农发部门对上报的项目建议书进行初审、筛选，并经实地考察合格后，择优纳入储备库。待国家下发项目申报指南时，省农委和省农发办按限定的申报名额从项目储备库中择优选择拟申报项目，并经实地考察合格后，由省农委组织编制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经省农委和省农发办组织专家对申报的项目进行初步评估，确认合格后按规定上报国家。

二、申报类型

良种繁育专项4类项目：

（一）良种繁育及加工基地项目

（二）原原种扩繁基地项目

（三）脱毒马铃薯良种繁育基地项目
（四）园艺类良种繁育及生产示范基地项目

三、项目建议书编制要求

项目建议书的主要内容包括：项目名称、建设地点、建设单位，建设的必要性、可行性，建设单位基本情况、财务状况，主要建设内容、投资估算与资金筹措，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分析。并需附相关证明材料（详见附件1）。

四、申报方式 

各级农业部门和农发办要高度重视农发项目储备工作，组织项目单位编制好项目建议书，并以农委（农业局）和农发办联合请示附建议书一式三份，于5月30日前报送省农委发展计划处（建议书电子文档发送至省农委邮箱）。

五、几点要求

根据2012年各地申报的项目建议书评审情况，对今年的项目申报工作提出如下要求：

（一）严格审核把关。2012年申报的部分项目存在注册资金没有达到申报标准、育种场所或种子生产基地用地剩余租期不满规定年限、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认定年限不够等问题，请各地农业和农发部门按照每类项目的申报条件对今年所申报项目严格审核把关，并对报送材料的真实性、可靠性负责。

（二）注意申报范围。2009—2013年承担过农业基本建设种子工程项目、农业综合开发农业部专项项目、农业综合开发地方项目的单位和已上市企业及其全资、控股子公司不在申报范围内。另外，良种繁育及加工基地项目实行属地化管理，要申报此类项目但制种基地在省外的种子企业，可与基地所在省（区）农业和农发部门联系申报。
（三）证明材料要齐全。要求项目建议书中应附的相关证明材料要齐全，否则评审中无法判断项目单位是否具备申报条件。

（四）确保按时申报。各地要按要求在规定时间内申报，逾期未报的将不予受理。

特此通知。
附件：1.农业综合开发农业部专项储备项目申报标准
2.项目任务与投资计划表、效益估算表和仪器设备指导清单（分类）
3.农业综合开发农业部专项项目有关费用上限控制表

             省农委                   省农发办

                                   2013年5月6日

（附件请到电子邮箱jlsnwjhc@126.com下载，密码：88906496

联系人：省 农 委    杨桂香  联系电话：0431-88906496
陈政新  联系电话：0431-88906496；

电子邮箱：jlnwjhc@126.com
           省农发办    蒋淑荣  联系电话：0431-88550983
                       刘衍恩  联系电话：0431-88553921）

吉林省农业委员会办公室             2013年5月6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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